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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川区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前期经费使用申请表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建设性质
	

	申请理由或者依据
	
	拟建地址
	

	经办人员
	
	座机
	
	手机
	

	项目基本情况
	

	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	合计
	财政本级安排
	上级专款
	政府融资
	其他资金
	是否增加隐性债务

	
	
	
	
	
	
	

	申请单位意见
	

	行业主管部门意见
	

	区财政局意见
	

	区发改委意见
	

	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意见（50万元及以上）
	

	区政府主要领导意见(100万元以上）
	


注：本表按照《重庆市永川区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分额度情况进行申报审批。
